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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东的“有限责任”是指股东对公司债务的最大损失仅限于

其认缴的出资额, 无需承担超出该出资额的公司债务。现行《公

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 在某些特定情况下, 股东需对公司

债务承担额外或连带清偿责任。本文将结合 2024 年 7 月 1 日起

实施的新修订《公司法》(“新《公司法》”)及现行规定, 概述股

东在新《公司法》体系下对公司债务负责的主要情况。 

 

1. 滥用公司有限责任的股东 

 

股东滥用有限责任, 导致公司的“法人格否认”, 是股东对公

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主要情形。新《公司法》第 23 条第

一款规定, 当股东滥用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以至损害公司债

权人利益时, 应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此外, 新《公司

法》第 23 条第二款规定, 股东其控制的两个以上公司滥用

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

司债权人利益时, 各公司应对任一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

任, 即“横向法人格否认规则”。新《公司法》从法律层面明

确认了 2019 年《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九

民纪要》”)规定的横向法人格否认制度, 扩大了公司法人格

否认的适用范围。 

 

关联公司的人格混同主要从人员混同、业务混同和财务混同

三个方面进行考虑, 具体而言:  

 

(1) 财务混同指公司的资产存在交叉, 如双方或者多方使

用同一账户或者互相占用资金且数额巨大, 公司帐簿

与股东或关联公司帐簿混同, 无法认定公司的财产。关

联公司之间不当冲账、公司财产状况没有记录或记录

不实等。 

 

新《公司法》下股东有限责任的例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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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混同是公司人格混同判断的主要考量因素, 在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终 20 号”案

中, 最高人民法院指出, 安发达公司、胜龙公司及绿得公司均由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 三公司通

过虚假诉讼方式将胜龙公司及绿得公司巨额资产转移至安发达公司。对此, 最高院认为, “安发

达公司、胜龙公司及绿得公司缺乏独立意志, 不具有独立人格, 其法人人格成为实际控制人恶意

转移资产以逃避胜龙公司、绿得公司巨额债务的工具, 严重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另外, 在最高

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知民终 380 号”案中, 最高人民法院也指出, “公司和股东之间的资金

往来是否有财务记载是否定公司人格时的重要考虑因素之一。在有财务记载的情况下, 则证明

股东与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借贷或者借用, 股东与公司是两个独立的民事责任主体。如果公

司作了财务记载, 一般不构成人格混同。” 

 

(2) 人员混同指公司的组织机构存在交叉, 如同属于某一实际控制人或者股东的公司董事会未设立, 

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总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一致, 工作人员相同或任

意调动、交叉任职。 

 

(3) 业务混同指公司的业务存在交叉, 如公司之间从事相同或大部分重叠的经营业务, 各经营业务

活动不以公司独立意志支配。关联公司之间的业务处于依赖关系, 或者业务上存在大量的交叉

和混淆, 无法从经营过程中判断业务的真正归属。 

 

需要注意的是, 《九民纪要》第 10 条规定, 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 其他方面的混同往往只是人格混

同的补强。实务中多以“人员混同”、“业务混同”作为关联公司人格混同认定的补强措施, 例如在上

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2021)沪 0114 民初 8397 号”案中, 法院指出, 财产混同是人格混同的主要表

现形式, 人员混同、业务混同、住所混同是财产混同的补强。 

 

从公司股东的角度看, 公司应建立完善、独立的内部合规体系, 规范公司和股东(包括股东控制的关

联公司)之间的账簿、财务记录, 尽量减少董监高和财务人员等公司核心岗位人员之间的重叠任职, 

确保公司和股东业务之间的独立, 避免经营场所、设备的混同, 并根据新《公司法》以及其他适用的

法律法规和司法实务制定完善的议事规则并充分履行。避免虽然表面上各自为独立的法人主体, 但

实际上存在人员交叉任职、业务混同、财务混同等情况, 导致法人独立性丧失, 从而使得股东承担公

司债务的风险。 

 

2. 一人公司的股东 

 

一人公司的股东, 除非证明自己的财产和公司的财产是分开独立的, 否则应当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连

带责任。 

 

新《公司法》规定, 如果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与其个人财产的独立性, 那么他应对公司债务承担连

带责任。这种“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则适用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和一人股份公司, 但在实践中, 这种举

证证明的难度相当高。因此, 一人公司的股东需要特别注意保持公司财产和个人财产的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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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未按公司的章程约定实际出资的股东 

 

在股东未按公司章程约定足额缴纳出资, 或出资财产价值低于出资额的情况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公司法司法解释(三)》”)规定, 未履行或未全

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应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此外, 

《公司法司法解释(三)》还规定, 在公司新设立阶段, 发起人(即公司设立后的初始股东)需对其他股

东未实际出资行为的后果承担连带责任。 

 

然而, 新《公司法》并未规定未按公司章程约定出资的股东对公司债权人的补充赔偿责任, 也未明确

设立时的其他股东承担连带责任的范围是否包括未按公司章程约定出资的股东应承担的赔偿责任。

股东是否仍需对公司债权人承担责任, 还需等待后续司法解释的完善和司法实践的进一步补充。 

 

4. 抽逃出资的股东 

 

“抽逃出资”是指股东在出资后不久, 非正当地将出资从公司账户中转移出去的行为。根据《公司法司

法解释(三)》的规定, 如果公司债务无法清偿, 债权人可以要求抽逃出资的股东在抽逃出资本息范围

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同时, 协助抽逃出资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实际控制

人也需对此承担连带责任。 

 

新《公司法》吸纳了关于协助抽逃出资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实际控制人的连带赔偿责任的规定, 

明确如果股东未及时履行其责任, 导致公司遭受损失, 相关负责的董事、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也将

与该股东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然而, 新《公司法》并未吸纳《公司法司法解释(三)》关于抽逃出资股

东对公司债权人的补充赔偿责任的规定, 这一点仍需等待后续司法解释的完善和司法实践的进一步

补充。 

 

5. 未届认缴期的股东在特定情形下需对公司债务承担清偿责任 

 

在公司运营过程中, 如果无法偿还到期债务, 那么在某些情况下, 未满认缴期的股东有义务在其认

缴资本范围内偿还公司债务。 

 

根据《九民纪要》第 6 条, 注册资本认缴制下的股东享有期限利益。如果公司无法偿还到期债务, 债

权人请求未满出资期限的股东在其未出资范围内对公司无法偿还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人民法

院将不予支持。但有两种例外情况: 一是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 人民法院已经采取了所有的执行

措施, 但是没有财产可供执行, 且已具备破产原因, 但是没有申请破产; 二是在公司债务产生后, 公

司股东大会决议或以其他方式延长股东出资期限。只要满足这两种情况中的任何一种, 未满认缴期

的股东就有义务进行补充清偿。如在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甲汽车租赁部与乙

公司、李某等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中, 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甲公司经法院强制执行, 无法清

偿债务, 应当认定甲公司明显缺乏清偿能力, 具备破产原因。甲公司的股东丙公司、乙公司、李某的

出资期限虽未届满, 但甲公司已具备破产原因, 相应的出资应加速到期, 应在未出资范围内承担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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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责任。法院判决甲公司的股东乙公司、丙公司、李某在未出资范围本息内对甲公司欠付某汽车租

赁部的租金及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在实践中, 公司因负债被起诉并进入执行程序, 一般法院会对无财产可供执行的案件裁定终结执行

程序。这一裁定是证明债务人供公司符合《九民纪要》规定的重要证据。而新《公司法》规定, 如果

公司无法偿还到期债务, 公司或者已到期债权的债权人有权要求已认缴出资但未满出资期限的股东

提前缴纳出资。这一规定扩大了上述例外情况的范围。然而, 根据新《公司法》, 在适用新公司法加

速到期规定时, 应采用何种标准来证明和确认“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 仍有待后续的司法实践进

一步补充完善。 

 

6. 股东未履行清算义务解散公司 

 

新《公司法》第 232 条第一、二款规定, 董事是公司的清算义务人, 清算组由董事组成, 除非公司章

程另有规定或股东会决议选择其他人。第 232 条第三款规定, 如果清算义务人未能及时履行清算义

务, 导致公司或债权人遭受损失, 他们应承担赔偿责任。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公司法司法解释

(二)》”)第 20 条, 如果公司在未经依法清算的情况下办理了注销登记, 股东或第三人在公司登记机关

办理注销登记时承诺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 那么债权人可以主张他们对公司债务承担相应的民事责

任, 人民法院应依法支持。如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21)京 0105 民初 49303 号”案中, 法院指

出“动某公司的主要投资人、原股东冯某, 同时作为在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的清算负责人, 在明知

动动波欠付房租、物业费且未办理退卡退款的情况下, 恶意隐瞒真实情况, 并向登记机关提交简易注

销登记的申请, 应承担动动波在办理注销登记前的全部民事责任。” 

 

需要注意的是, 如果出现股东控制的公司未及时清算等情况, 导致的清算责任仍需承担, 股东需要

对该公司的未了债务承担清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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